
 

本府就「建請僅速統整完成太陽能光電發電設備設置場所搶救計畫及圖

資資訊」案，敬答復如下： 
一、 本府消防局於針對「太陽能光電發電設備」係依據經濟發展局提

供清冊及本府消防局113年光電及儲能系統火災搶救效能實施計

畫列管學校及行政機關並製作搶救計畫及圖資。 

二、 截至113年8月31日止皆已完成本市太陽能光電發電設備場所搶救

計畫及圖資資訊。 

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學校 行政機關 儲能場所 

列管家數 252 811 45 

完成件數 252 811 24 

備註   21 家尚未完工 

 
 


